
购销合同 

 
 

采购单位（甲方）：蚌埠市第五人民医院 
供货商  （乙方）：蚌埠市蚌山区洋帆办公电子商行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相关法律法规签署本合同。 

 

一、采购标的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数量 单位 单价 总价 

1 台式计算机 华硕 

D500MER-D500

MER00169 
9 台 3900.00 35100.00 

2 便携式计算机 华硕 P1463CVA000053 1 台 4700.00 4700.00 

共计 39800.00 

 注： 

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包装费、

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技术服务费、培训费以及保修费、税费等。 
 

二、支付与交付 

1、货物包装与交付 

乙方在约定时间内，交付至甲方指定的地点及收货人处。 

2、安装与验收 

乙方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货物的安装调试。乙方应严格遵守安全法律法规，

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均由乙方承担。甲方在

收到验收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按约定的验收标准或质量要求对商品进行验收。 

3、货款结算 

验收项目验收合格后，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发票。甲方应于收到发票后 7 个工作日内将

合同款打至乙方指定账户。甲方未收到发票的，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 

 
三、售后服务 

货物质保期自甲方收货之日起至质保期届满且经甲方确认无任何质量问题时止。商品的退换及售

后服务按照商品各自的国家标准执行。质保期届满后，乙方对本合同项下货物提供终身维修服务，且

维修时只收取所需维修部件的成本费，服务内容应与质保期内的要求相一致。 

四、知识产权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 
乙方保证向甲方交付的货物等，不会侵犯任何第三人的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其

他知识产权或其他民事权利。如乙方违反上述规定，则乙方应负责消除甲方拥有并使用乙方交付的货

物等所存在的全部法律障碍，并赔偿甲方的损失。 



五、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支付货款或无正当理由拒付货款的，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  %的违约金。 
2、乙方逾期供货的，自逾期之日起，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赔偿甲方合同总价款的  %作为违

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实际损失的，应赔偿甲方所有实际损失；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安

装调试 (如有) 的，参照前款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乙方违反本合同的有关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等的，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保修，所产生的

费用由乙方承担，同时乙方参照本条第 2 款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六、合同生效及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合

同未尽事宜从其规定。 

本合同一式 2 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 1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可友好协商解决或向集采机构反映。协商不成的，可向甲方

所在地人民法院诉。 
 

 甲方（公章）：蚌埠市第五人民医院 乙方（公章）：蚌埠市蚌山区洋帆办公电子商行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邓传林 

 地址：安徽省蚌埠禹会区朝阳街道红旗三路 160
号 

地址：安徽市蚌埠市蚌山区淮河路天桥上百脑汇 

 电话： 电话：  

 签订日期：   2025 年 11 月 17 日 签订日期：   2025 年 11 月 17 日 

 
 


